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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两审终审制 (释解) 本条是关于两审终审制的规定。 所谓

两审终审制，是指一个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审判即告终结

的制度，对于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裁定，当事

人等不得再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不得按照上诉审程序提出

抗诉。 我国人民法院的设置分为四级，即最高人民法院、高

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下级人民法院

的审判工作要受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二者之间是一种审级

监督的关系。两审终审制是与人民法院体制相关的一项基本

的审判制度。 根据两审终审制的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按

照第一审程序对案件审理后所作的判决、裁定，尚不能立即

发生法律效力，只有在法定期限内，有上诉权的人没有提起

上诉，同级人民检察院也没有提出抗诉，第一审法院所作出

的判决、裁定才发生法律效力。在法定妁期限内，如果有上

诉权的人提出了上诉，或者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了抗诉，上

一级人民法院应当对该案件再进行审判。上一级人民法院审

理第二审案件作出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立

即发生法律效力。经过这样两级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后，该

案的审判即行终结，故又称四级两审终审制。 实行两审终审

制是根据我国国情和司法的实际需要确定的。两审终审可以

使错误的一审判决、裁定，在尚未发生法律效力之前，得到

及时的纠正，从而有利于法律的正确执行，确保办案质量。

上级人民法院通过审判上诉、抗诉案件，可以经常了解下级



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情况，有利于发挥审级监督的作用，改

进审判工作。可以防止诉讼拖延，保证准确、及时地打击犯

罪分子，节省人力、财力，便利公民诉讼。 两审终审不是每

一个刑事案件都必须经过的程序，有的案件不经过两审，其

判决或裁定也就发生了法律效力。有的案件经过两审后其判

决或裁定仍不能发生法律效力。理解两审终审制还应注意以

下问题； 1．两审终审制只适用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即高

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不适用于最高

人民法院。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是全国最高的审判机关，经它

审判的一切案件，包括一审案件所作出的判决或裁定都立即

发生法律效力。 2．必须有合法的上诉或抗诉。合法的上诉

或抗诉，是第二审程序开始的前提条件，如果不存在这个前

提，即在法定时间内，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也

没有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一审判决或裁定

，也发生法律效力，不需要再经过二审程序。 3．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的案件，经过两审终审后，其判决还不能发生法律

效力。按照本法的规定，还必须经过复核程序，经过复核程

序核准后，其判决才能生效，才能交付执行。 4．二审终审

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不能按照上诉审程序解决，只能

接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